安徽报关服务行业诚信自律公约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深入推进安徽报关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提高报关服务行业及从业人员的诚信水准，规范报关服务行为，促进报关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通关营商环境，特制订本公约。
第2条 本公约所称安徽报关服务行业是指全省为生产经营企业、外贸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个人提供向海关申报进出口货物通关服务的代理报关企业及所属从业人员，包括从事国际货物代理运输、保税物流和仓储企业及所属从业人员。
第3条 本行业的诚信原则是：遵规守法，诚实守信，自律规范，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第4条 倡导全省报关服务行业及所有从业人员自觉遵守本公约，维护报关市场秩序和行业整体良好形象，创造良好的行业发展和服务通关的营商环境。

第2章 诚信规则
第5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监管的相关政策规定，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行业自律，增强服务规范。
第6条 在市场开拓中，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价格政策，鼓励、支持开展合法、公平、公开有序的行业竞争，不以抬价、压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同行和客户利益；在业务投标活动中杜绝行贿和欺诈行为。
第7条 自觉维护委托方（客户）的合法利益，全面真实地介绍报关服务和开展业务的各项内容及信息，提供优质服务，建立健全服务质量投诉处理程序和理赔机制，严格落实报关服务质量，及时妥善地处理客户的问询和投诉，建立与客户之间的互相信赖关系。
第8条 自觉遵守海关及商业和贸易等有关管理部门的规定，建立并完善服务质量体系。
第9条 自觉遵守税法和海关管理法规，不偷逃税款，不开虚假发票，不购销走私货物和物品。
第10条 不得假借海关名义收费，不得假借海关名义私揽业务。不得利用不正当手段垄断市场，联合涨价；不得以低于成本价格招揽客户进行恶意竞争。
第11条 认真承诺规范、准确、真实地申报进出口货物信息并积极兑现，不为客户伪报、瞒报；积极配合海关查验，发现问题主动自我披露，努力避免和减少差错，不断规范自身行为并帮助、指导客户规范申报。
第12条 积极支持采取、利用各种有效方式，加强行业沟通、协作，对行业建设、发展和管理提出对策和建议，共同营造良好的报关服务行业发展环境。
第13条 自觉接受合肥海关、报关协会及社会各界对本行业的监督、管理，坚决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第3章 职业操守
第十四条 坚持廉洁从业，积极协助配合海关加强廉政建设和关风关纪建设，不向海关人员行贿、赠送礼金、礼品、购物券和其他有价证券，不宴请海关工作人员，不邀请海关人员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和旅游、健身等活动，打造廉洁通关环境。
第十五条 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大力弘扬报关行业精神，以“诚信守法、崇尚专业、自律规范”为企业主动追求和个人职业追求。
第十六条 加强具有报关服务行业和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建设，以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陶冶员工情操，激发工作热情，增强责任心和服务意识以及奉献精神，把全体员工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为发展外贸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强国梦努力做贡献上来。
第十七条 不断加强企业规范管理和员工教育培训，努力提高报关职业技能，主动向客户宣传国家和海关政策法规，帮助客户解答有关疑惑问题，并及时主动纠正客户委托报关中出现的差错，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
第十八条 积极探索，努力务实创新并总结服务经验和成绩，争创全国和全省“优秀报关企业”和“优秀报关员”，锻造优秀服务品牌。

第4章 监督执行
第十九条 安徽报关协会负责组织本公约的实施，并负责向全省报关服务行业传递有关政策法规和行业信息，收集、了解行业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行业的意愿和要求，维护报关服务行业的正当利益，同时对行业内遵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第二十条 全省报关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均需认真履行本公约的各项约定。出现违反本公约的情况，协会将视情在全省报关服务行业内通报，并在协会官网上进行公告。
第二十一条 本省报关服务行业内部双方发生争议时，各方应本着互谅互让原则，优先以协商方式解决争议，自觉维护行业内部相互之间团结，维护报关服务行业的整体利益。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报关企业或个人违背本公约的情况，都有权利向协会公开的渠道进行投诉，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三条 协会定期对报关企业信用信息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实行动态管理，并加强与海关企业管理部门的联系沟通，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并在协会网站进行公告，配合海关加强企业信用管理。

第5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公约经安徽报关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长会议讨论通过，以全省报关企业负责人会议举手表决同意的方式向全省报关行业和社会公布，对安徽全省所有报关企业及报关服务人员有效。
第二十五条 本公约由安徽报关协会常设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公约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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